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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政办发〔2018〕122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在甘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贫困地区龙头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共享利益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稳定脱贫，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思路
　　紧盯产业扶贫任务，紧扣牛、羊、菜、果、薯、药等特色优势产业，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统一良种供应、统一技术服务、统一订单销售，建设中药材、马铃薯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果品蔬菜产业园、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等，推动优势产业向优势产区集中，实现区域化布局和规模化生产，发展一批产业链条长、产品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品牌影响力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销售的全面对接和省级龙头企业对贫困县的全覆盖。
　　二、重点任务
　　（一）培育壮大一批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具备条件的龙头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增强发展实力。
　　（二）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国内外大型龙头企业投资建厂，兼并重组当地中小企业，流转农村土地建设原料基地。推广外引龙头企业“轻资产”模式，按照政府、社会资本或银行贷款、企业自筹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实现产加销一体化经营。
　　（三）组建一批龙头企业。在不具备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条件的地方，结合农村“三变”改革，推广“国有化农发公司+合作社+农户”运行模式，支持贫困户根据个人意愿，以土地经营权、贴息贷款、互助资金、帮扶资金、自有资金等作为股金入股企业或合作社，年底实行保底分红。
　　（四）做大一批专业市场。推动贫困地区农产品产地专业批发市场或物流中心升级改造，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农产品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物流加工配送中心。完善冷藏储运、加工运输和配送等冷链设施与设备，形成产地市场和销地市场相匹配、竞争有序、制度完备、业态多元、互动高效的特色农产品市场体系。举办多种形式的展示展销活动，促进农产品农超、农社、农校、农医、农企对接，开拓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市场。
　　（五）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政府的组织和调控作用，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支持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将贫困村、贫困户纳入生产体系，提供种子、种苗、种畜和技术服务，在贫困村建立生产基地。支持龙头企业与合作社或者贫困户签订订单，以保底价收购农产品。支持龙头企业为贫困户贷款提供担保或统贷统还，为贫困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龙头企业为贫困户提供资金管理服务，帮助贫困村建立专业合作社，吸收贫困户入社。支持龙头企业优先吸收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为贫困户提供稳定的就业渠道。支持龙头企业流转或者吸纳贫困户承包地入股，贫困户获取流转费收入或入股分红。支持贫困户以财政到户扶持资金或自有资金入股龙头企业，实现保底收益或分红。
　　三、扶持措施
　　从企业融资、用地、用电、税收、科研、市场营销、人才建设等关键环节入手，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和先建后补等方式，支持龙头企业设备改造、产能扩建、标准化基地建设、技术创新、品牌培育等。
　　（一）财政扶持。各级财政要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对连续3年稳定吸收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带动贫困户脱贫的龙头企业给予支持。对以订单收购、股份合作等方式带动合作社或者贫困户的龙头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其中带动5家以上合作社或者带动50户以上贫困户的，省级财政贴息4个点，带动10家以上合作社或者带动100户以上贫困农户的，省级财政贴息5个点，最高贴息100万元。按照“在每个贫困县每个特色产业至少培育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目标，58个贫困县每县每年新组建或者引进1—2家龙头企业，每家龙头企业吸收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占用工总量的30%以上，按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小，投资1000万元—2000万元的奖补50万元，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奖补100万元。对贫困户以土地等资产、到户产业扶持资金入股龙头企业的，按一定比例进行奖补。发挥农业保险对产业脱贫的兜底作用，设立“甘肃省贫困户种养产业综合保险”，龙头企业作为投保主体的，保费按省财政补贴40%、市县财政补贴40%、企业自缴20%分摊。
　　（二）金融支持。加强银政、银企合作，特色产业发展贷款全部用于发展农村富民产业和县域经济，积极支持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具备一定规模、对农民增收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企业。充分发挥甘肃金控集团和各级农业担保公司的作用，优先为龙头企业提供担保服务，缓解农产品加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用地优惠。在不占用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将农产品加工企业用地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省里每年为每个深度贫困县专项安排新增建设用地1000亩的指标要优先保障农业企业用地。对以农林牧渔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在办理征用土地手续后，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拟定的出让底价低于该项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现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的，应按实际不低于各项成本费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出让底价。对企业兴办规模化畜禽养殖所需用地，实行分类管理，畜禽舍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作为农用地，不属于永久性农田的，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管理和生活用房、疫病防控设施、饲料储藏用房、硬化道路等附属设施，属于永久性建筑物，其用地可比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四）电价支持。2020年底前，对农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农业扶贫产业龙头企业（不含农业排灌用电），以其2016年实际生产用电量为基数，对其新增生产用电量电价在现行基础上每千瓦时降低0.1元。农业、林业培育和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用电，农业服务中的农产品初加工用电、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冷库均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
　　（五）税收优惠。农业企业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企业生产和销售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对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16%税率货物的农产品，企业按照12%的扣除率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涉农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支持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实施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等项目，切实改善生产设施条件。凡在产业园区、集中区等投资新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县级政府负责“七通一平”（水、电、气、路、通讯、宽带、闭路电视畅通及场地平整），并完善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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